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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
“
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”的提案

禹睨黟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,实施乡村振兴

提 案 人 :郑 继 光 、 李 俊 华 、 朱 庆 梓

内容 :

一、背景及问题分析

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,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,

又是加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迫切期盼。近年来,各级党

委政府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,取

得了显著成效。但是也存在资金投入不足,区域差距明显。

群众参与度不高、保障机制不尽完善等问题。因此,就持续

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,特提出如下建议 :

二 :建议 :

1、 完善农村人居环境保障机制,夯实制度基础深入开展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,建立每周集中一天或半天集中县农村人

居环境清理日制度 ;继续完善农村垃圾收集转运体系,农村

垃圾分类,实现农村垃圾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。

2、 加强对广大群众的宣传引导良好氛围利用群众喜闻

乐见、普及环境保护知识,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参与人

居环境整治清理意识和水平,逐步改善垃圾乱倒、杂物乱堆

等行为习惯。进一步加强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

极性。


